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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1_E5_95_86_E4_c122_479813.htm 现阶段的民商事判决

书的样式还是沿用于1997年的，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简易程序文书样式（试行）》，民事判决书样式也大

同小异，即为：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和尾部五个部

分组成。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有：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第三人述称，法院查明，本院认为。 1997年的法律文书样式

，是建立在原来的审问式上的基础上的法律文书样式，随着

庭审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地强化了庭审功能，进一步保障了

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对于原来的法律文书的改革是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有的进行了改革，有的没有改革。至现在，由

于没有统一的文书样式，大多数还是沿用原来的文书样式，

各个法院的判决书各不相同，形成了同一类案件，判决书的

说理却不一样。由于原来法律文书样式的限制，有许多判决

书说理乏力。由是，有许多当事人因对判决书中的说理不透

而产生误解，不应上诉的上诉，不应申诉的在申诉，甚至还

在上访。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强调：“增强人民法院

的司法能力，必须增强每一个法官的司法能力。应当着重增

强适用法律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诉讼调解能力、判决说

理能力。”由此看来，判决书书的说理，充分体现人民法院

的司法能力的重要载体。 判决书的样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使审判人员充分的说理空间，使判决书具有更强的说

服力，这是提高“判决说理能力”的重要举措。笔者在此作

一粗浅的探讨。 一、 判决书中“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第三人述称”不应单列 原来判决书式样充分地体现出职

权主义的诉讼方式，体现的是“法院说了算”。而庭审方式

的改革后，控辩双方当事人为主角的诉讼活动，是由双方当

事人在充分举证、质证的基础上，法院依职权审查，居中裁

判的审判方式。 由于庭审中的复杂的证据、复杂的法律关系

、整个审理过程的复杂性。判决书中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第三人述称，不能全面、客观、充分地反映事实。如原告提

起诉讼，往往诉称的理由很多，而且将递交大量的证据，以

证明其主张的合法性。如果以原告诉称来表述，对于当事人

来说在诉状中所写的都是认为重要的，如果将原告在诉状中

的所有内容、及在诉讼中的陈述全部写入判决书中，那么这

种判决书未免沉长繁杂。如果审判人员随意取舍，就难免挂

一漏十，甚至造成错误。即使审判人员高度概括，但也不可

能反映当事人所“称”的全貌，也不符合原词义的要求。同

样的被告辩称、第三人述称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些当事

人，特别是对判决书有意见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于其所

“称”的理由有意见，有的当事人还以审判人员的取舍说成

是一种徇私枉法的行为，在他们的思想上就产生了对法院的

公正性产生怀疑。甚至产生对抗情绪，拒不履行法律文书规

定和义务。也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之一。 原告诉称、被

告辩称、第三人述称，往往一部分是真实，一部分是虚假，

有的全部是虚假。各自说法不同，用大量的篇幅写当事人的

所“述”理由，判决书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带，又长又臭”

。同时与“本院审理查明”即法院认定的事实重复，这样有

损于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取消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第三人述称单列之后又怎样体现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呢？笔



者认为：应当穿插在举证、质证中去，在举或质证中说明当

事人的观点，法院根据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理由同时评述。具

体更改为“在庭审中，原告举出⋯⋯（某一证据或某几个证

据）证据，证实⋯⋯（某一具体客观事实或法律事实），原

告认为可以证实⋯⋯。被告或第三人认为⋯⋯（对于对方当

事人提出的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的认可或否认）并提供了相

反的⋯⋯证据。同样对被告或第三人提出的主张也可同样的

方式。这样既结合了当事人的所“称”及相关证据，又明确

了双方争议的焦点。 二、“经审理查明”应体现在运用证据

分析的全过程 “经审理查明”单列，是基于原格式中产生的

，本身存在不足。不能充分体现抗辩式的庭审方式。好象是

法院说了算，不能充分体现法院是用证据在说明事实（法律

事实），不能够体现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在审理案件。

要充分体现整过庭审过程是在公开、公正、公平进行，审判

人员只能是依据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用自已的知识进行客观

、公正、合符逻辑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按1997年的样式

来看，“经审理查明”显得来源上莫明其妙。 不符合正确的

逻辑结构。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科学地运

用逻辑论证过程。整个过程是：举证－－质证－－认证－－

分析（推理）－－结论。在1997年样式中，“经审理查明”

法院在陈述事件的经过，根本没有一个推理过程。有的审判

人员在“经审理明”后加上一句，“上述事实，有证据足以

证实”。判决书在认定事实上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有

的判决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本”，使人看完判决书之

后疑惑不解。 笔者认为，“经审理查明”应当在认定证据的

基础上，对各个证据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在运用逻辑推理



的前堤下，得出正确的“法律事实”的过程，对法律事实都

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支持（除按有关规定不需证明的事实），

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的就不应当认定。每一个

或每一组证据只能证实一部分事实时，“经审理查明”应出

现在认定事实的各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当事人举出证据后，

当庭质证，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实质性审

查，得出法律事实。 三、“本院认为”应穿插于判决书之中

1997年的法律文样式中，判决书的“经审理查明”的后一段

即为“本院认为”，且单列一段，是人民法院对案件是非责

任、法律适用的评述。样式中只出现一处，不能充分地对事

件的评判要求。 “本院认为”只在一个地方出现，法院对案

件事非责任的评述范围太小，特别是在对证据及事实的认定

方面几乎不用。假如没有证据及事实的认定，那么怎么能作

出是非曲直的评述呢？基于判决样式的限制，使得有些审判

人员在制作判决书时，证据及事实的认定不写“本院认为”

，判决书看起来缺乏说服力。 “本院认为”虽能体现出法院

的权威性，但不能体现法院依照事实和法律的居中裁判。民

事判决书不同于裁定书及决定书等其他法律文书，它是“正

确适用法律”，“确认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的载体。法律

的公平性、正义性、威严性及强制性体现在判决书的内容上

，而不宜在整过个判决书中体现在“法官说了算”。我们知

道，已发生的案件经过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

，也就是说不是某个人有权能够改变已发生的事实。在适用

法律方面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不可能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处

理结果均为正确。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具有唯一性，也

就是说需要法院表明的地方即可用“本院认为”，并与说明



问题应在同一段。 笔者认为，“本院认为”应根据认定证据

、认定事实、评判别事非责任等方面的需要穿插在其中，不

仅能够使判决书准确无误地表述，而且能够使之结构严谨，

逻辑性强。 四、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有争议的

证据及事实的分析。在判决书的改革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

的做法，一种是简单地罗列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及法院调查取

证的证据，不作分析判断；二种是不管对方是否认可证据，

全部进行繁琐地分析，使判决书长得惊人。这两种做法均不

可取，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在判决书中应当说分析；一

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分析；二是科学地

运用逻辑推理，在证据及事实的分析，应当简洁、明了，并

提出正确肯定的结论。 二是，加强当事人对案件是非责任、

法律适用陈述或辩论意见的评判。过去的判决书往往只有法

院对案件的事非责任及法律适用的观点，即“本院认为”当

事人及代理人的辩论观点没有或者虽然有但均以一句“是否

采纳”了结，没有具体说明。为何采纳。为何不采纳。当事

人不仅是对判决的不理解，而且会认为法院不讲理。因此，

对于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法律适用的陈述或辩解必须

在判决书中有所反映，并且有评价及结论。当事人的主张那

些合法，那些不合法？合什么法？合乎那一条款，那些主张

不合法或违法？违反什么法律？具体那个条款？这样能使判

决书清楚、简洁，当事人打官司赢得堂堂正正，输得心服口

服。 三是，加强对讼诉过程的表述。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

时既要在实体上适用法律，同时在程序上亦应适用法律。为

了使判决书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法律

的正确，诉讼过程中涉及程序法规定的问题均应表述。如起



诉时间、采取保全措拖等。 五、对民商事判决书的构想一份

好的判决书，笔者认为应当是集记叙文（阐述诉讼过程）及

论说文之长的规范性文书，它反映着审判人员的素质及案件

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志，总的要求是：样式规范、论述清楚、

用词精炼、集中反映适用法律的准确性。笔者将判决书分为

五部分：一、首部（与原式样相同）；二、证据及事实的认

定。包括当事人列举的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争议的

证据及事实，法院调查的证据，法庭通过质证后分析认定的

证据及事实；三、是非责任的评判，及适用法律的意见，法

院的评述。综述法院是非责任的评判及适用法律的具体法律

情况。四、判别决结果。五、尾部（与原式样相同）。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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